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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改组会计探索

陈信元

一、 问题的提出

1993年11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明确

了转换国有企业经背机制，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 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是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的有益探索。 在不久的将来， 预计我国许多国有企业将逐渐改造为公司组织。 它们的组

建为国有独资公司， 行的改建为有限责任公司， 还有的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经济成分

的所有者开设企业， 也不只局限千独资和合伙组织， 只要符合设立公司条件的， 也可以组建

公司。 国有企业的公司化以及其他经济成分所有者组建公司， 是近年来经济改革中涌现出的

许多新生事物之 一 ， 已经或将会引起诸多前所未遇的会计问题。 本文以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

公司为背景， 探讨企业改组的会计问题。
一家企业改组为另一家企业所产生的会计问题主要有二： 一是新组建的企业， 其资产和

负侦的计价， 按改组时的公允价格， 还是仍然采用原有企业的原始成本；二是要否在新组建

企业帐册上确认因原有企业净资产公允价格与所换取的权益（如股份或出资证明书）的公允

价格不一致所产生的商誉或负商誉。

我国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基本上是从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改组而成的。

按照公司法规定， 原有企业的所有者可以用货币、 实物、 工业产权、 非专利技术、 上地使用

权作价出资， 然后再吸收其他有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及社会公众的投资， 建

成股份公司。 对上述企业改组所产生的会计问题，由于各方面所持的立场不同，出现了两种截

然不同的观点： 一是按原有企业帐面价值入帐， 不确认商誉；二是按改组时的公允市价入

帐， 确认商誉。 在实务中又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做法， 导致各家公司的会计信息缺乏可比性，

既会误导投资者决策， 又会影响各利害攸关方面的利益分配关系。 企业改组会计究宽应该如

何处狸？要遵循哪些原则？实务中出现的方法怎样评价？对诸如此类的问题， 应节竹出同

答。

二、 企业改组的涵义

耍回答上述问题， 首先必须从理论上明确改组的涵义。 “改组” (Reorganization) -

诃， 在我国政府有关文献中， 首先出现于1992年5月国家体改委颁布的＜＜有限责任公司规范

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的有关条文。 CD 1993年12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使用了 “改组” 和 “改建“ 这两个不同的术语， ＠ 但在两个规范意见和公司法有关条

款中， 均无明文规定改组或改建的涵义、 外延， 以及企业改组与企业合并的联系和区别， 由

此产生的会计问题， 众说纷纭， 莫衷 一是。 笔者认为， 只有在弄消或界定这些概念之后， 才

能进 一步讨论有关的会计问题。 展开讨论以前，不妨参考一下市场经济比较发达国家对企业

改组的观点和立法规定， 以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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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团颇有影响的«柯勒会计师词典＞＞， 对 “改组”一 词列有兰种解释： 一 是 一 家公司或

公司焦团财妗钻灼的币I.:变化， 由｝，这种变化而使证券持有者的权利和利益有所变更，资本
重组(Recapitalization j, 吸收合并(Merger)， 或创立合并(Consolidation)。 我国

公司法第 一百八十四条也称新设合并。 二是管理人员的调整或变动。 三是经营方针或生产方
法或交易方法的重大变动。 本文所提出的企业改组显然只有第 一 种解释可以参考， 而且并不

冈限千 一 家公司改组为另 一 家公司。 依照第 一种解秤， 凡是导致企业侦权人和净权益持有人

在股份公司即为股东权益和权利变更的财务结构（或资本结构）的重大变动， 都可视为企业

改组。 此外， 企业改绢是 一 个大概念， 囊括企业合并（吸收合并和创立合并）， 但不包括购

受控股权益的合并。

在英同的公司认中， 公司合并和改组也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义， 股份公司的合并也称为改

绢。 但改组 一般指 一 京公司将其资产和经营事业转让给另 一 家旨在吸收该公司而组成新公司

的公司； 而当两家或两家以上公司联合组成一 家新的公司（即创寸．合并）， 或 一 家公司收购

两家或两家以上公司（吸收合并）时称为公司合并。 ＠

在企业改组时， 或者创立了新的法律主体， 如合伙组织改组为公司；或者变换了法律主

体， 加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 在国外尚有一个与改组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 称为准

改组。 准改织是为了弥补企业巨额积亏所采取的调整资本结构的程序， 它不产生新的法律主
体， 也不改变原有企业的法律主体地位， 通过准改组注销了亏损， 减轻了企业债务本息的偿

还责任， 企业得以在新的财务结构基础上继续经营。 但改组与企业是否发生亏损并无关系，

而且我国目前改组为股份公司的企业， 在改组之前大都有值得称道的经营业绩。 所以在引起

权益结构变动方面， 准改组与改组相似， 但在原因和目的方面， 两者并不相同。 公司经 一段

时间背业后进行配股增资， 虽也导致资本增加， 但它并不改变介业权益持有人的权利和利益

的比例i， 所以配股增资不屈于企业改组的范畴。

企业改组也不仅指从一 家公司改组为另 一 家公司， 也可以从 一家非公司组织的企业改组

为公司组织。 例如， 可以将独资或合伙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 （ 西方许多国家在创立公司时
大多纾历了这 一 阶段。 我因的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 也是从非公司组织改组为公司组

织。 过 一 步说来， 非公司组织也可以进行改组， 如 一 家合伙企业因合伙人的加入或退出， 导

致合伙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变更， 并调整了合伙人的权利和利益关系。 同样， 一 家国有企业也

可改组为另一家困打个',k。

从上述分析可知， 在国外， 改组和合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甚至还可以认为两者是一致

的 c 但是， 改组和合并又有 一 定的区别， 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它们的外延上。 譬如， 改组包

括咨本重组等 一 切导致证券持有者权利和利益变更的财务结构的重大变化， 如资本重组也属

于改组，其外延要比合并为宽。 但改组却不包括购受控股权益这一 合并形式，这又有比合并外

延窄的地方。鉴千我国对改组淌未有祛律定义，下文将分两种情况论述企业改组的会计处理。

三、 企业改组的会计处理

1. 企业改组等同千企业合并。

企11Y.合并是等价有偿的产权转让行为， 在此屯要指吸收合并和创立合并。 为了便千表

述， 将合并后继续存在的企业或合并后新成立的企业称为合并企业， 合并后不复存在的企业

称为被并企业。 通过合并行为， 合并企业获得了对被并企业的控制权。合并企业在实施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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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所支付的代价， 可贝在合并完成日用仵币资佥支付， 也可戏在取得有担保资格人担保的前

提下分期付次， 还11J以让陂Ji·企业的所有片在合）i·1五扩大丁的经济实体中廿付股权。 按照国

际上通行的做法， 处押企业合并业芳的会仆方认i:，臣（j两个， 一 力购受/1, (Purchase Met

hod)， 二为权益合并法(Pooling of Interest)。

在购受法下， 继续存在的企业或新设立的企业合并另 一 家或几家企业， 犹如购觉一 台机

器设备， 应按实际成本计价。 因此， 在合并企业的帐面上， 被并企业的资产、 负仙等项目，

是按照它们的公允价格记录的；支付的购买价格超过可辩认净资产公允价格的数额， 称为商

脊， 记作无形资产， 或者减少净权益。 既然已经按照新基础记录资产、 负侦， 那么被并企业

在被合并之前所实现的当期利润不反映在合并企业的利润表之中。 所以在购受法下， 所有资

产和负债项目均需重新估价， 一般由具有公证性和权威性的资产评估机构或组织专门小组进

行评估， 评估所确定的金额称为资产或负侦的公允价格。 因而购受法有两个特点： 一 是被并

企业的资产、 负侦均按合并时确定的公允价格入帐；二是确认合并时所产生的购买价格与净

资产公允价格的差额为商誉或负商誉， 或调整净权益。 在合伙企业中， 处理新合伙人投入资

本、 取得合伙权益的商誉法(Goodwill Method)， 与企业合并的购受法是一 致的。 一

购受法适宜千合并结束后被并企业已经丧失了法人资格， 并且合并企业用货币资金、 共

他资产或延期付，次的办法作为其取得对被并企业控制权的代价。 合并企业通过支付价款， 切

断了被并企业与其原所有者的资产纽带关系和权益上的联系。 需要指出的是， 在实施吸收合

并时， 继线存在的企业， 其资产、 负侦等项目仍维持其原有成本不变， 不需要调整为公允价

格记帐， 也不能确认商评。 此外由千购受法将合并日视为继续存在的或新设立的企业的起

点， 在具帐面上桉公允价格记录被并企业的资产和负侦， 依然符合原始成本计价原则， 因为

对合并企业而言， 并入的争资产公允价格能够真实地反映其所购入净资产的实际代价。

权益合并法则与购受法相反， 它不将企业合并视为 一 家企业购买另 一家企业的行为， 而

是由两家或两家以上企业对一 个联合后的集团公司（或一 家公司）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贡

献， 即参与合并各方的笐济资游的联合。 因而， 资产和负侦等项目不需调整为公允价格， 仍

按已有的帐面价值记录。 由千不将合并视为购买， 就不存在购买价格超过净资产公允价格的

数额， 从而也不确认商瞥入帐。 依照这一 方法， 在合并时需编制合并利润表， 以全面反映期

初至合Ji寸1参与合并的全部企业的经营成果。 换言之， 被并企业的经背成果应纳入合并后的

企业。 在企伙企业中， 处理新合伙人投入资本， 取行合伙权益的还有红利认(Bonus Meth

od)， 与权益合并法是相同的。 句

尚你强词的是， 为了避免参与合并的企业的所有者受到损失，或有不当利得，仍然应当进

行资产评估， 以合理确定换出的股份数额。 此外， 如果参加合并的各企业所执行的会计制度

不 一致， 就应当在合并之后采用 一套统一 的会计制度， 这样自然要对有些项目作出必要的调

整。 最后， 如果参加合并的各企业有些硝目在合并时已丧失价值， 则应予以注销。 这些做法

都是正常的， 并不违背权益合并法的实原。 正如 一家持续经营的企业， 在会汁期末对已无价

值的项目进行注销， 也不违背原始成本计价原则 一样。

依照国际会计准则的规定， 权益合并法仪适用于合并企业以其发行的许通股份换取参加

合并各企业普通股份这一情况。(3用现金或其他资产支付的合并业务， 不适宜采用权益合并

法， 即权益合并法仅用米处理交换股份的合并业务。 美国对企业选用权益合并法处理合并业

务，订有更多更加严格的标准，但其中有 一 条也规定，在合并开始以后， 合并企业必须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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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贾以换取参加合并的企业的全部资产， 或被并企业至少90％发行在外的有表决权普通

股"!JR' 由此所发出的股份， 在合并企业发行在外的有长决权的诮通股份中， 必须仍然享付多

数股权的地位
一

。

综合上述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 如果在合并时用资产或递延付款的方式向被并企业的所

有者支付产权转让款， 那么， 应视合并行为为购买行为。 合并企业应当采用购受法处理合并

业务， 即按被并资产和负侦的公允价格入帐， 并确认可能存在的商誉或负商誉。 倘若在合并

时用发行普通股份的方式支付产权转让款， 而且被并企业所有者取得的股份在新组建的企业

股份中占有多数， 则应采用权益合并法处理， 即仅按帐面价值反映并入的资产和负债， 而且

不确认商誉。

按照上述结论， 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 应遵循以下原则：改组后的股份公司如是 一

家新设立的企业， 它合并了原来的国有企业， 但支付价款的方式不是用资产或递延付款， 而

是发给阮有企业所有者普通股份（国家股）， 也就是原有企业所有者与股份公司的资产纽带

和权益关系并未中断， 而且原有企业所有者所得到的股份在改组后新成立的股份公司股份总

额中占了大多数比例（至少目前悄况如此）， 原有企业的所有者仍然控制股份公司。 因此，

如果将企业改组与企业合并等措齐观， 则国有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应当采用权益合并法， 而

不是购受法， 即应保留原有企业资产和负债的帐面价值不变， 同时也不确认商带。

2. 企业改组不同于企业合并。

如果企业改组与企业合并的涵义不同， 那么， 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吸收其他单位和社会

公众的投资组建而成的股份公司， 可以视为原有企业的扩充。 通过改组， 固然换成了新的法

人， 但从会计来看， 原有企业仍然持续经营， 业务未曾中断， 仍然是原来的会计个体， 原有

的经济实休， 只是资本有所增加。 此外， 原有企业的所有者只是将出资证明书或其他表明权

益的证书换成了酱通股份， 仍然是改组后公司的所有者， 因此坚持原始成本原则， 改组后公

司的资产和负侦必须按原有企业的帐面价值计价入帐。 与此同时， 按原有企业净资产换出的

股份数与每股市价（即社会公众股的发行价格）计算的金额， 和原有企业净资产公允价格的

差额， 也不能确认为商誉。 其原因在千， 既然企业改组与企业合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那么

根据＜＜工业企业财务制度〉＞第三十八条规定， “除企业合并外， 商誉不得作价入帐＇＇ ， 确认

商补无异于违背这个规定。

此外， 另有＜＜商品流通企业财务制度»第三十四条规定， 商誉只有在企业合并或接受商

脊投资时才能评估计价。 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接受商誉投资， 该条文并未作出进 一步的规定。

接受商普投资是否指企业改组， 还是另有所指， 也未明确。 商誉是不可辨认的无形资产， 只

能存在于企业整体之中， 而不能单独对外出售或投资， 所以接受商誉投资， 即为接受整个企

业， 这与企业合并无异。 因而， 如果企业改组不同于企业合并， 则依照这一规定， 商楷也不

应确认入帐。

可能有人认为， 企业改组导致资本结构的变动， 同时， 原来的法人不复存在， 为新的法

人所替代。 新的法人在改组以后重新开始经营， 理应按改组时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格记录。

此外， 向社会公众和其他单位发行股份的市场价格， 都是真实可靠的交易价格， 据以计算的

换给原有企业所有者股份的总价格， 自然构成了客观依据。 所以， 改组后公司应当将改组完

成日视为新的起点， 以原有企业资产和负侦的公允价格入帐， 重新确立股份公司的原始成

木。 同时， 换发给原有企业所有者股份的公允价格总额超过原有企业净资产公允价格的差

- 52 -�-



额， 也应确认为商誉。 目前我因已经改组的股份公司坒本上是按这种观点和方法进行会计处

理切。

这一观点和会计方法， 在理论上以及在我国实际操作中至少产生三个问题， 需要解决。

第 一， 社会公众股或法人股的发行价格， 确实是真实可靠的交易价格， 但并不能用米证

明这就是国家股的发行价格， 并据以推断出原有企业存在着数额巨大的商誉。 我国股份公司

目前发行的股份均为普通股， 而且一股一 利， 并无区别。 但股份按投资性质尚可分为国家

股、 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 在证券市场上， 能够交易的只有占公司股份比例较少的社会公众

股和法人股；有些企业的法人股甚至还不能上市交易， 占公司股份大多数的国家股则术能上

市流通，因而社会公众股和法人股的价格是在供求双方竞争极不充分的悄况下形成的，其发行

价格通常是偏高的。 如果国家股也上市交易， 且不受限制地供社会公众买卖， 情况可能有所

不同， 甚至大不相同。 原有企业经营业绩优异， 确实可以认为存在着商誉， 但不宜用社会公

众股的发行价格去计算商誉的数额。 在供求极不平衡的情况下， 如果社会公众股发行价格很

高， 据以算得的商誉数额甚至可能超过了可辨认净资产的价值， 将其确认入帐似乎不合悄

理。 即使原有企业存在着商誉， 而且已评估入帐， 以使社会公众股、 法人股和国家股具有相

同的市场价值， 但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尚未完全形成， 影响企业利润的因素众多， 按超额利润

资本化方法或将若干年的超额利润计作商誉的方法， 所计算的数额也不一定可靠烟。

第二， 依照规定， 在拍卖、 转让国有资产， 国有企业实行兼并、 出租、 联营、 股份经

营、 对外合资合作经营、 清算等经济活动时， 均应进行资产评估。 凹 通常， 有资产评估资格

的评估机构都可以进行资产评估， 面股份公司资产评估只能由国打饭产管理局批准的少数评

估机构负责进行， 这是因为目前我国股份制企业， 大都是在原国有（或集体）企业的基础上

改制的。 ＠ 国有资产管理局代表国家行使国家股的股东职责， 与其他股东处于平等地位。 资

产评估机构应独立于任何股东之外， 站在公正的立场上， 执行评估业务， 然而其评估股份制

企业资产的资格却要由国有资产管理局批准授予， 则达不到独立性的要求， 当然其评估结果

的客观性也令人置疑。 这也是坚持按公允价格入帐并确认商抖的做认， 盂要斛决的 一 个上耍

问题。

第三， 企业改组不同于企业合并时， 不应当或不宜按公允价格入帐， 亦不能确认商浒入

帐。 在这种情况下， 按帐面价值处理企业改组业务是比较合理的会计方法。 这可用反证法说

明。 如果企业资产在改组时按公允价格入帐， 由于物价变动的影响， 大多数资产的公允价格

高于原来的帐面价值， 岂非可以通过经常改组（如用换发股菜、 更换出资证明书、 吸收外界

投资等手段）， 面不断抬高企业资产的总额？显然这不合怡理， 而且与原始成本原则格格不

入。 用帐面价值记帐， 则可避免这一 问题。

通过上述分析， 企业改组无论是等同于企业合并， 还姑有别千企业合并， 似乎都应当按

帐面价值处理， 而且不宜确认商誉入帐。 可能有人认为， 企业改组需要进行资产评估， 如果

评估结果（公允价格）不必入帐， 评估工作就没有意义了。 其实， 应当看到， 资产评估与确

认入帐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它们的目的和依据各不相同。 资产评估的目的是为了正确处理

各类股东的经济利益， 为确定股份发行价格提供适当的依据；更不能将资产评估视为原有企

业的所有者将净资产卖给股份公司的一种手续。 确认入帐则是如何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 或

根据 一定的会计理论记录有关会计项目；可以用现行公允价格记录， 也可以用已有的帐面价

值记录， 需视经济业务的性质而定。 确认记帐的目的是为了恰当地反映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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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所以， 那种认为既然进付f资产评估， 就应按公允价格入帐旧观点丛但得It叶在的。

四、 不同会计方法的经济影响比较

各种会计方法的选用必然会产生不向的经济影响，这也是各方面对改组应使用的会计方

法主张不 一 的主要原因。 这些经济影响涉及对改组后公司的业绩评估、 公司的所得税负担、

成本补偿诸方面。

现将按公允价格记帐， 并确认商普的方法， 称为甲法；按原有企业帐IUI记帐， 不确认商

岱旧方法， 称为乙法。 实务中还有一 种变通的方法， 即资产和负伈按公允价格记帐， 但不确

认问酱， 也就足换出股欢公允市价超过净资产公允价格的必额冲销资本公积。 这里主要就

甲、 乙内种方法加以比较和评价， 至于实务中的上述变通俶认， 其经济影响介千甲、 乙两者

之制。

在正常札丛下， 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 资产的公允市价高十其帐刷价值， 我国已经改组

成的股份公司基本上属于这一情况。 同时， 又因确认商普入帐， 使得甲法的资产总额大千乙

法。 此外， 股东权益的结构在两法下有所不同。 甲法的理论基础是购受法， 故原有企业的盈

余公积在改组后不再存在， 股东权益仪包括股本和资本公积两项。 乙认因依据权益合并法，

掠钉企业的盈余公积依然保留。

出要指出的是， 乙法虽未将资产调恺为公允价格记帐， 也未确认曲岱入帐， 但由十原有

企业所有省以较低的净资产帐面价值换取了股份， 曲对外发行股份的价格较r均， 则这一 父易

实际上间接承认了脉有企业资产的升值， 以及曲誉的存在， 只是帐上未予反映而已。 这也说

明了， 如何记帐并不影响股份的发行价格和原有企业净资产的折价入股比例。 国有资产管理

机构作为国有产权的管理者， 完全不必担心资产不按公允价格记帐会损害国家利益。

甲法因调高了资产， 并确认了商誉， 股份公司在以后年良内将会增加成本或费用， 即在

同样的实物消耗或无形资产摊销的怡况下， 成本或费用要比乙法为高， 从而减少了以后各期

的利润， 导致每股净利下降， 影响股票上市公司的信普， 所以通常此法不受企业欢迎。 倘若

按税法规定计算的应税利润也按这一方法计算， 则企业的所得税负担较少， 也相应地减少了

国家的财政收入。 另 一 方面， 股份公司以较高的公允价格补偿成本和费用， 有利于企业固本

培源。 所以， 明智的投资者应当会倾向于公司采用这一会计方法。

乙法由千资产依然按较低的帐面价值记帐， 并不确认商¾, 股份公司在以后年良不需要

摊销商誉， 发生的成本是以较低的帐面价值计量的， 帐上所反映的利润额就较甲法为高， 以

后各年的利润较高， 从而每股净利也较高， 有利于在证券市场上提高公司的形象， 所以此法

备受公司管理人员的欢迎。 如果依照此法肵计算的利润为税法所认可， 企业的所得税负担就

较高， 并使政府获得较高的财政收入， 这丛困内有人主张采用此法处理企业改组的主要理

由。 但是， 这种会计方法将导致企业补偿的成本或贞用较低， 所得税负担提高， 也不利于股

份公司的发展。
因此，纯粹从经济影响看，选用哪 一 种方法的焦点在于， 究竟是确保国家财政收入还是保

护股东及沿在投资者的利益处于会计首先应当考虑的目标。这很难遽下结论。从国外的会计实

践看，乙法的使用是有 一 定条件和标准的，而且是非常严格的， 不具备条件和不符合标准的则

只能采用甲法。之所以限制使用乙认，是因为会计法规或会计准则在证券市场上要起到保护股

东或潜在投资者利益的作）廿，在有些国家，并不要求会计准则具有确保国家财政（下转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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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机制， 是当前调整新区产业结构， 促进金融、 贸易业同步发展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 一 。

2、 必须处理好新区第三产业顺向式发展与遴向式发展、 依托工业和依托贸易业的关

系。

开放型经济与封闭（或半封闭）型．，至济相比， 第三产业的发展方式可以完全不同。 在封

闭（或半封闭）型经济的条件下， 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依托于区域内的经济活动， 因此， 产

业的发展顺序是由工业到第三产业。 但是， 在开放型经济的条件下， 第三产业的发展不局限

千依托本地区的经济活动， 而是依托千更广阔范围内的经济活动， 特别是贸易活动。 因此行

业的发展顺序， 可以采取逆向式或跳跃式发展的方式， 首先和直接发展第三产业。 但是， 从

当前的具体条件看， 由千条块分割的体制尚未完全打破， 浦东和上海的第三产业还难以跨越

行政区的范围直接服务千内地，而且，由于受体制和政策的限制，浦东和上海大贸易和大市场

格局未形成， 大吞吐、 大集散的经济中心功能尚未充分发挥， 因此， 在近期内， 作为起步，

浦东新区的第三产业在一 段时间内还得依托于浦东和上海地方的经济活动， 依托于地区工业

发展。 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将会经历 一 个由顺向式到逆向式， 由依托工业到依托贸易的转变

过程。 对此， 在新区产业结构调整中必须充分予以重视和体现。

（上接第54贞） （税收）收入的作用， 因而宁可选择将导致后续年度利润较低的方法， 而不

选用导致利润较高的方法， 以免误导投资者． 即便如此， 只要符合条件， 仍可使用乙法。

笔者主张， 我国会计在这方面可以顺从国际惯例， 确立企业改组可以视同企业合并的观

点， 然后在此基础上讨论究竟企业改组应采用何种方法加以处理， 并制订具体会计准则去规

范企业改组的会计处理， 消除实务中各行其是的做法。 按照以上分析， 现行国有企业改组为

股份公司的业务， 则适宜于采用权益合并法．

注释，

＠（（股份有限公司规尪意见〉）第十 一 乐。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 一 条． 第七+.1i条。

＠吴云飞、 谢荣： 《英国股份公司的玉整、 合并和终止清算〉〉， «外国经济与管理〉）1993年第6期 ．

＠娄尔行等， 《＇贞本主义企业财务会计〉〉第344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9年2月。

@Fisher, Taylor&leer, ((Advanced Accounting〉〉. p72� Third Edition 1986 South-We

stern Publishing Co. Cincinnati, Ohio。

＠）同郔p724。

('j)(（国际会计准则）〉第22号 “ 企业合并会计” 第29:/f?, 财政部云计1i务谙理司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社， 1992年4月。

@APB. Opinion No. 16 Par. 47 0 

＠＠石人瑾： （（组建股份制企业＇贪产评估的若干问尥）〉， «上诲会计笞理〉〉1993斗第5期。

@（（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第三条， 1991年11月16日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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